
1 

106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 次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暨加強次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暨加強次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暨加強次全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暨加強
推動公共工程職業安全推動公共工程職業安全推動公共工程職業安全推動公共工程職業安全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一、  時間：106 年 5 月 4 日上午 9 時 30 分  

二、  地點：本會 10 樓第 1 會議室  

三、  主持人﹕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記錄：洪彥斌  

四、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五、  宣導及報告事項：  

(一) 加強查核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宜： 

    依行政院 106 年 2 月 9 日研商「落實與強化公共工程職業安

全衛生相關機制」會議結論，就「建立每日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檢

查及確認機制」部分，本會已完成工程採購契約範本附錄 2、廠

商施工日誌及監造單位監造報表修正草案，以供個案工程落實每

日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檢查及確認作業，且每日於施工日誌及監造

報表記載，並請各機關施工查核小組於後續辦理施工查核時，確

認工程主辦機關是否落實執行。 

(二) 修正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 

    為督促工程主辦機關編列公共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經費及採

行防制措施，除現有 5.05 之環境生態保育缺失項目外，將增列

「未編列環境保護相關經費」及「施工機具排放黑煙，或未符合

四期、五期大貨車排放標準」之缺失項目，供各機關施工查核小

組據以執行。 

六、  與會委員及出席單位意見摘要：  

綜合討論議題一：為驅策廠商重視工地安全及衛生管理，建立積極

之獎懲機制 

綜合討論議題二：建立工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動態橫向回報機

制。(內容細項：詳開會通知單附件會議議程) 

(一)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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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懲罰金條款（懲罰性違約金）應訂定具體條件，基於營造業

普遍有專業分包之實需，若分包廠商或其勞工因不安全行為

發生重大職業災害，對主承包商扣罰懲罰性違約金是否合

理，應考量。 

2. 懲罰金條款（懲罰性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一定比率(如每

人次死亡災害 5‰、每人次非死亡災害 2‰)，對巨額採購工

程違約金相當高，是否合理，亦應檢討。 

3.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已就雇主有未符合規定之必要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致發生死亡災害，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致發生罹災

人數在三人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故本案工安懲罰機制是否重複處

罰之虞。 

4. 內政部將配合修正營造業法所定之「建築物施工日誌」 

5.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對於施工查核結果涉及缺失扣點表「5.14 

工地勞工安全衛生」有重大缺失者(如被計點)，則須將結果

函知當地所屬勞動檢查機構，做為勞動檢查之重點對象，建

議將「須」一字改為「得」。 

(二) 交通部 

1. 履約期間如發生職災之處罰額度 2‰ 或 5‰ ，對於重大公共工

程來說是很大的金額，如要訂定此處罰標準，建議另召開會

議聽取業界及工程執行機關意見。 

2. 本部對於工地職業安全衛生非常重視，針對勞動檢查有缺失

且發函到部者，皆有相關內部懲處機制，另就施工查核部分，

每案至少聘請一位職業安全衛生領域之委員，就「5.14 工地

勞工安全衛生」列為查核重點。 

3. 針對議題二所指施工查核結果涉及缺失扣點表「5.14 工地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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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衛生」有重大缺失者，建議可定義屬勞動檢查法第 28

條有立即危險之重大缺失，才須將結果函知當地所屬勞動檢

查機構。 

(三) 衛生福利部 

    議題二所指施工查核結果有重大缺失者，是否為缺失程度屬

嚴重(S)，建議訂定明確標準，以利執行。 

(四)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 有關議題一，對於履約期間有無發生死亡或需住院治療之災

害，因未敘明罹災對象，為避免爭議，建議可參考職業安全

衛生法規定，以工作者為對象。 

2. 有關議題二，各檢查機構已依「106 年加強公共工程安全衛

生宣導、檢查及輔導計畫」辦理，對於勞動檢查結果涉及重

大安全衛生缺失者函知該工程之主管機關施工查核小組。至

施工查核小組之施工查核結果涉及缺失扣點有重大缺失者函

知當地檢查機構乙節，基於部會合作共同防災，本署將配合

辦理，由檢查機構列為檢查之重點對象。 

(五) 高雄市政府 

1. 工程發生工安事故之比例畢竟是少數，若政府對於沒發生工

安的工程都要支付獎勵金，恐造成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且

可能造成工地有人員受傷時隱匿不報。 

2. 做好工安是廠商責任，主辦機關應編列合理的安衛經費並嚴

格要求廠商做好各項安衛事項，若違約時處以重罰，如此應

有一定改善成效。 

3. 如給與工安獎勵金，究竟是營造廠老闆全部拿走，還是能真

正獎勵到第一線的工地人員(職安人員、工地主任)，是值得

思考的問題。 

4. 本次會議並未邀請監造單位代表出席，建議應多傾聽業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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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細讀本次「公共工程監造報表」擬修正之版本，要求監

造每日需「督導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且對「施工廠商施

工前檢查事項辦理情形」要確認是否「符合」，而所謂的「施

工前檢查事項」則包含勤前教育(含工地預防災變及危害告

知)、確認新進勞工是否提報勞工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資料

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檢查勞工個人防護具等。此部分

的本意是二級品管概念，故要求監造每日於工人上工前，必

須確認工地在上開事項都要符合。惟實務上，現場監造人員

除了工地還需到實驗室送驗、會驗，或到工廠進行廠驗，尤

其是未達 5 仟萬元之中小型工程之現場監造人員並非專責於

1 個工地，1 人可能要兼顧 2-3 個工地，恐難執行監造報表所

載督導確認事項。勉強推動只怕也是紙上作業，卻又要背負

連帶責任，對監造單位並不公平。建議這部分是否考慮刪除，

或是修改為 2 億元以上的工程監造以形式確認的方式即可，

建議可修改如下： 

(1) 施工廠商施工前檢查事項辦理情形：□完成 □未完成。 

(2) 施工廠商對於其他工地安全衛生事項檢查是否完成： 

□完成 □未完成 □無此項目 

5. 中央編列補助經費時，建議要嚴格要求編列合理的安衛費

用，若受補助機關沒有落實，則可適時降低下一年度的經費

補助額度。 

(六) 臺中市政府 

    有關契約工安懲罰部分，如未就契約當事人是否有盡應注意

之義務有所區別，後續執行時，如廠商已盡應盡責任但仍受罰

者，顯失衡平原則，可能衍生廠商走向履約爭議或訴訟，造成機

關及工程人員困擾，請審慎評估。 

(七) 基隆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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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施工安獎懲機制須審慎考量，請工程會多方考量業者及機

關實務獎懲條件認定及執行之可行性。 

2. 有關工安獎勵部分建議不宜以獎勵金方式給付，因實務上執

行有其困難度，如需獎勵可考量以分期減低估驗計價保留款

方式辦理，建議工程會研議其可行性。 

(八) 工程會 

1. 有關以減低估驗計價保留款方式來代替獎勵金的部分，本會

曾於推動施工廠商履約計分機制思考過，雖保留款仍有其必

要性及用途，惟針對無工安事故之優良廠商是否得適當減收

保留款，可再研議其可行性。 

2. 本會訂定之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之「5.14 工地勞工安全

衛生」項目，即依「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

發生危險之虞認定標準」之內容所訂；另由本會公共工程標

案管理系統 105 年施工查核統計資料估算，如未來將「5.14

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之缺失程度屬中等(M)或嚴重(S)者，通

知勞檢機構，作為勞動檢查之重點對象，每年件數約 200~250

件，與勞動部預計今年就公共工程勞動檢查總件數 15,000 件

之目標件數相較，尚無窒礙難行之處。 

3. 各縣市政府可結合當地勞動檢查機構，併同施工查核辦理聯

合查核，以減少對於工程主辦機關受查之頻率，提供各查核

小組參考。 

(九) 王伯儉委員 

1. 建議可由專任工程人員出具相關工安檢查報告，確認工安管

理事宜。 

2. 建議於訂定工安獎懲之前，主辦機關之工地安全衛生費用之

編列應合理且須落實，並確實要求廠商執行安全措施及相關

工安管理作業，才是關鍵重要工作。 



6 

3. 有關發生職災之違約金於法規面尚屬可行，但違約之定義(如

責任歸屬)及認定方式應明確；設計監造契約訂定違約金是否

合理(如已善盡監督告知之責任)；另違約金是否符合比例原

則，或採定額非契約價金一定比率之方式，應一併思考，避

免未來執行衍生履約爭議。 

4. 未發生職災之獎勵金，實務上可採分階段(如每期估驗計價)

給予較為合適。 

5. 以國外工程來說，零工安是廠商榮譽，惟國外工程契約內就

職災事故訂定罰則較為少見，若國外有相關作法，可於會後

蒐集資料再行提供。 

(十) 張玉希委員 

1. 就法制面來說，違約金可分為損害賠償及違約處罰，本案所

討論發生職災之違約金係屬後者；至於契約上是否再加以刑

事、民事責任外的處罰，該處罰是否已超過廠商因其疏忽造

成災害所應承擔之責任，值得加以思考。 

2. 就執行面來說，設計及監造單位於發生職災應承擔之責任較

小，且監造單位係屬監督責任非執行角色，如已善盡監督責

任是否仍須受罰，需加以考量並將權責劃分清楚。 

3. 職災發生原因眾多，除天災不可抗力因素外，工作者個人因

素所致，是否可歸責於廠商亦應考量。至於發生職災之違約

認定，未來實務執行應由機關參考司法機關、勞動部及實際

履約情形判斷，惟機關是否具備足夠能力來執行，則為另一

面向課題。 

4. 職災之違約金按發生次數或罹災人數計算、違約金之比率如

何訂定較合理等，應審慎考量。 

5. 本案之工安獎懲機制，精神著重於預防職災，故機關給予充

足的安衛經費，並由廠商落實執行，應比事後給予獎勵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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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 

七、  臨時動議  

高雄市政府： 

    有關施工查核因取樣試驗不合格導致查核成績改列丙等，目

前公共工程履歷資料庫就監造與施工廠商均會同時登載丙等，如

此對監造單位並不公平，建議工程會研議雙方責任比例有所區別

之機制。 

八、  會議結論  

(一) 各機關就施工日誌、監造報表及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如有

其他修正意見，請於 5 月 19 日前以電子郵件(免備文)回復本會

承辦人，由本會依程序研修後函請各機關據以執行。 

(二) 後續辦理施工查核作業時，應將工地相關職業安全衛生項目列

為查核重點，並督導工程主辦機關落實每日工地職業安全衛生

檢查及確認事宜。 

(三) 有關建立工安獎懲機制，請本會業務單位參考與會專家及各機

關之意見，就懲罰與獎勵條件與其責任劃分先行檢討研議，再

徵求業界意見，避免機關執行困擾。 

(四) 工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動態橫向回報措施，除已併同勞動檢

查機構辦理聯合查核之個案外，請全國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對

於施工查核結果涉及缺失扣點表「5.14 工地勞工安全衛生」項

目缺失被處以記點者，須將查核結果副知當地所屬勞動檢查機

構(管轄區一覽表如附件)，作為後續勞動檢查之重點對象。另請

勞動部向全國各檢查機構加強宣導本措施，透過各級政府合

作，為提升公共工程職業安全共同努力。 

九、  散會(11 時 35 分) 




















